


[bookmark: _Toc521274809][bookmark: _Toc522173763]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专业实习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专业实习是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手段。为加强学院学生专业实习的管理，保障专业实习的有序进行，全面提高专业实习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组织安排
1、各系部主任安排有专业实习指导经验、业务熟悉、工作负责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并指定一名课程负责人。
2、专业实习课程负责人要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专业实习的特点与要求，制订专业实习计划和大纲。专业实习计划和大纲要经系部主任审核批准后，于实习前印发给指导教师和被指导学生，并报学院教务办公室备案。
3、学院专业实习在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里安排在第4和6学期，实习内容安排：第4学期为专业认知阶段，可以是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到企业实践、参观学习等形式；第6学期为学年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选择一个信息系统设计任务，完成系统规划与分析工作。具体内容安排要体现在专业实习计划和大纲里。
二、专业实习成绩
1、专业实习成绩由四部分组成：（1）专业认知报告；（2）学年设计报告；（3）学生态度；（4）考勤。
2、专业实习成绩在第6学期由课程负责人统一输入。
三、专业实习存档资料要求
1、第4学期专业认知阶段：要求学生提交专业认知报告（附件1）；指导教师提交专业认知实习安排（附件2），并在带领学生实践后3天之内在学院网站进行新闻报道（附件3），打印新闻报道网页存档；
2、第6学期学年设计阶段：每位学生的学年设计任务与成绩评定表（附件4）与学年设计报告（附件5）装订在一起。
3、第4和6学期的资料由专业实习课程负责人统一收齐后于第6学期提交给学院教务办公室归档保管。
四、专业实习工作量核算
学院按每个学生每人2课时核算工作量。其中，第4学期按每个学生每人1课时核算工作量，分摊到指导教师；第6学期按每个学生每人1课时核算工作量，分摊到指导教师。
五、附则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信息管理学院专业认知报告（模板）（学生完成）
附件2：信息管理学院专业认知实习安排（模板）（指导教师完成）
附件3：信息管理学院专业认知新闻报道（模板）（指导教师完成）
附件4：信息管理学院学年设计任务与成绩评定表（模板）（指导教师和学生完成）
附件5：信息管理学院学年设计报告（模板）（学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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